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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編號 :F000077

土地清冊

備註

重測前 :大茅埔段1394地號

重測前 :大茅埔段988-1地號

重測前 :大茅埔段988-2地號

重測前 :大茅埔段988-7地號

重測前 :大茅埔段9899地號

重測前 :大茅埔段1012地號

103.12.18

103.12.18

101.l1.09

取得 日期

412.l69

10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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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18買賣在奢晝｜
買賣模奢蓍｜
買賣漠奮蓍｜
買賣法奢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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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告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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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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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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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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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登 言己第 一 類 謄 本 (所有 權 了固人 全 部 )
東 夢參歷重屋覂東 是殳 0Ω 5p＿ oOOO羽土勃是

列印時間 :民國115年㎝月23日 15時幻分 頁次 :1

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  
土 出土裨票尹R老子Π  ****************

期
積 : ****2
民國113年 10月 01日

lθ8.71平方公尺
登記原因 :地籍圖重測

1

保
值 :*****留 lO元/平朵

類別 :捍萐牧用半土地現
白 )
步曾力口地
蕝藐
1394￣ 11、 1394-12、 1394-13、 1

埔段1394-0000地 號
********* * ＿└封生戶斤有 稱鋆音呂  ***************
(0001

登記日 登記原因 :買賣
原 12月 1

分之 l ******

12250蜀虎
******32

htt

燃
出生日期 :民國

不lJ

編號
址
基轟殘且子

一

*****l

12

:0θ

價 :

本謄本僅係 所

哞毛囂孟霄g

章室薈亭
║
9千令屏ζ(社再分堡l******

※注意 :一 、本電

參閱全部謄本

事務所核發
具

蚾之明文資料 ,僅供閱覽 。
/ep.

之明
land.nat .tW

90

力

2
前

=
一

 
四

ps:/

解密
傳

9〧

整性 ,

5條 、第

,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 為依據 。



土 地 登 言己第 一 類 謄 本 (所有 權 下固人 全 部 )
東 夢嚳歷置屋婁東 留故 1033一 OOOO羽土劫荒

列印時間 :民國115年 0碎月23日 15時 20分                頁次 :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 ,由陳秋嫚自
年t︳手辛d.nat.gov.tW查 驗本謄本之正確

’
l生謄本種類碼 :DX〔〃DPK。P少J,可至https://

東勢地政事務所 主 任  陳應欽

醬驁霅嬉霺靄ul蓳牢華東勢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 └封且權票巧斥音Π  ****************

登記原因 :地籍圖重測

使用地類別 :農牧用地
******b20元/平方公尺

:0988-0006地 號
段0988-00。 1地號

＿∟封L角斤有 相銴音Π  ***************

登記原因 :買賣
日

出生日期 :民國

請參閱全部謄本

事務所核發

文書證明效
傳電子謄本
,查驗謄本

、第

值稅時 ,仍應

登記日
面
分

其他登

期 :

積 :

區 :

5年0

民國l13年 10月 01日
**炃
,b93.冷 3平方公尺
定農業區

ㄟㄥ∟土地現值

**

用
國
使
民 l 口

)
步曾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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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生怪圣言己多萬——英頁居篲本  (月斤有 布蘁了I目人 ≦〨音Π)

東 妻各種置屋曇東 月殳 1035一 OOOO羽土羦是
列印時間 :民國115年04月乞3日 15時20分               頁次 :1

申領之電子謄本 ,由陳秋嫚自行列印
可至https:/比 p.land.nat.gov.tw查 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陳應欽

DX田DPKQP3*J,
所 主 任
180碎 7引毛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  土 羽土游票方六音曆  ****************

115年 01

*************

(0001)登記次序 :000b
登記日期 :民國103年 12月 18日
原因發生日期 :民國103年 12月

民國113年 10月 01日
** **1,550.必平方公尺
定農業區

:臺中市

一

    一
直±音居 *********1少》之1****

土地現值 汁*****b20元 /平方公尺

0988 -0006地 號
-0003地 號
0988-0007地 號
0988-0002地 號

988

埔段

登記原因 :地籍圖重測

使用地類別 :農牧用地

出生日期 ;民國

言己日期 :

積 :

分區 :

婪

地 所 有 權 部 *米 *************

登記原因 :買賣

1283b引霓
******b8.0元 /平

****b19.9元/平
:  ******5390/刀ㄟ
****3鈣 .9元/平
.  ******53θ 0/刀

ㄟ

空白》

本謄本僅係 所有權個人全部 本 ,

本列印
※注意 :一 、本電子 本

求

齲
少〕吁

方公尺
乏二282*******
方公尺
乏二5108******

謄本

事務所核發

之明文資料 ,僅供閱覽 。 子
htt S:// .land〔 nat. .tW

謄

,申 5條 、第 19條 、第

增值稅時 ,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四 、前

2
值

璉



土 地 登 言己第 一 類 謄 本 (所有 權 下固人 全 部 )
東 夢嵾歷重屋罬東 是殳 1036-OOOO封土劫是

列印時間 :民國115年 0碎月炃3日心時20分                頁次 :1

簷隳籦瓥纚吽櫑 埠今奇耋捧鞜捍昇年
°︴手法.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l生

東勢地政事務所 主 任  陳應欽
東勢電膽字第0180碎7號
資料管轄機關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 └封且莋票巧★音呂  ****************

登記原因 :地籍圖重測

使用地類別 :農牧用地
******620元 /平方公尺

登記日期 :

面  積 :

使用分區 :

民國l15年0

民 113左F10
****1,

特定農
151.1
業

月01日
2平方公尺

土地現值 ｜l

埔

********球 * *

(0001)登言己次序 :0006
登記日期 :民國103年 12月 1
原因發生日期 :民國103年 1
所有權人 :徐耀宗
統一編號 : :一

住  址 :臺中 lli
權利範圍 :全部 *********1分 之什
權狀字號 :l03東土資字第012837號
當期申報地價 :115年 01月 *******密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

08少年01月   ******616.7元/平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 ******53θ0分
0卹年0b月   ******397＿ 9元/平
歷次耳又得權利範圍 : ******53p0分

其他登記事項 : (空白 )

-0002地 號
0988-0007地 號

土 地 所 有 權 部 ***************

登記原因 :買賣

出生日期 :民國︴

白)
自 : 8

段
098

鍶
*K懟***

8.0

方公尺
乏二282*******
方公尺
乏空5108******

※注意 :

靃
嵹

籧

唾

鎏

戡

蠽

蟄



土 地 登 記 第 一 類 謄 本 (所有 權 個 人 全 吝呂)
東 夢各種重屋曼東 是殳 1037-OOOO羽L劫是

列印時間 :民國115年 0碎月Σ3日 15時20分        一      頁次 :1

本謄本係網路
謄本種類碼 :

東勢地政事務

鞷鰲霅礂麤靄

*************** 土 地 標 示 部 ****************

犁 豎 堆

*了 ,麋

靂嶔
啦 //ep.land.nahgo\揱查驗本謄本之正

彈
性

O180碎 7勒辱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期
積
區

******3θ 1.1
日 民國113年 lO

特定農業區分
11 5年0

秤 努水尺     
登記原甲

:地結圖重測

使用地類別 :農牧用地
土地現值 :******b20元 /平方公尺l

:0989-0013
段0989-0009

地號
地號

土 地 所 有 權 部 ***************

登記原因 :買賣

出生日期 :民國

**********

000l

*

登

日

記次序 :0008
民國103年 12月
期 :民國l03年
徐耀宗

:臺
全部
: l04

中市;
******** *1分之l*抩卸 *

115
O0053碎勒虎
*******b8

l

蠫
凰
戩
舀

蟄

08 l

範菖∵荃喜︳
8主全柔;蜜‘;°每岔昱

:(空白)

本謄本僅係 所有權

l*****

※注意 :一 、本

請參閱全部謄本

第 、第

蠦

一
一
 
 

一一一

效
本
本

明
謄
謄

證
子
驗

書
電
查

文
傳
,

四 、 值稅時 ,仍



土 地 登 言己第 一 類 謄 本 (所有 權 了固人 全 部 )
東 夢各瑾重屋鼖示爵泛殳 0p86一 oooo羽土動荒

列印時間 :民國115年“月幻日15時 20分                頁次 :1

申領之電子謄本 ,由陳秋嫚自行列印
D刈TDPKφ少J,可至https:/比 p.land.nat.gov.tW查 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所 主 任  陳應欽
O18047勒是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係網路
謄本種類碼 :

東勢地政事務
東勢電謄字第
資料管轄機關

登記日
面

***************  -└ 胡土弗票方六音呂  ****************

土地現值

登記原因 :地籍圖重測

使用地類別 :農牧用地
******b20元 /平方公尺

白 )
012-9
1、 1012-2、 1012-3、 1012-4地 號
012-11、 1012-12、 1012-13、 1

4
1012-0000地 號

************ 地 所 有 權 部 ***************

期
積
區

民國l13年 10月 01日
******38θ

.乞2平方公尺
特定農業區使用分

民國11 1

1
一

1

‧.
θ

宁
.

0

1
0
重

(0001)登記次序 :00併

醼

登記日期 :民國
原 發生 日期

或原

101年 11月 0少日
民國101年 10月 3

登記原因 :買賣

出生日期 :民匭

:徐耀宗

:臺中市
道主音曆 *********1分之 1*******僻

′

OO56勒是
l15 *******68.0元 /平方

l

妻

歷次取
101年 1

歷次

******54碎

圍 :
*****

******b13

圍 *****

20條及第
四 、前次移轉現

不lj

產 一密

之明文資料 ,僅供閱覽 。
/e p.

明
land.nat oV.tW

月 。

0元/平
*1000/刀ㄟ

3元/平
*1000/刀ㄟ

方公尺
更乙1b5*******
方公尺

******563.8元 /平
乏二碎28*******
方公尺

*料 ***lOOO/刀ㄟ之 407***≠ ***

(空白)

本謄本僅係 所有權個人 本

※注意 :一 、本電子 子簽
紙張謄

https:/
入已解密
被竄改 ,

謄本第一
限為三個

上 本
本

29
用 申請 5條 、第 19條 、第

,〃← 增值稅時 ,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



同意書

下列土地確係玉清宮以自有資金購買 ,並借本人名義登記之不

動產 。本人同意該玉清宮依據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

處理暫行條例┘向貴部(府/局 )申請權利歸屬審認 ,並同意貴部 (府 /

局)公告〒列不動產清冊資訊且無爭議等情事後,逕囑託不動產登記

機關辦理更名登記或限制登記 。

涉匕至史

內政部/台 中市政府

立同意書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5年  / 月 )0 日

土

地

(

縣
市 )
珍白平
市

(鎮
區 )

地號(段 、小段、地號)
面積
(㎡ )

出名人姓名
及其權利範圍

台中市 東勢區 慶東段959地號
。

o
n
〥

O
乙 71 徐耀宗 全 部

台中市 東勢區 慶東段l033地號 2693.43 徐耀宗 全普r

台中市 東勢區 慶東段l035地號 1550.25 徐耀宗 全 部

台中市 東勢區 慶東段1036地號 l151.12 徐耀宗 全者Π

台中市 東勢區 慶東段l037地號 391.17 徐耀 宗 全普r

台中市 東勢區 慶福段986地號 389.22 徐耀 宗 全 部

l 徐耀宗

身分證
字號

聯絡
電話

住 址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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轚顰一〡 巍座落戍掛中髒櫜勢鎮大茅埔段」一二全

一

︳ 地目 ?林 子面

不 齡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買受A′ :λ公節負責′我∴徐 耀 手 ｛以
一
簡稱甲方｝

出賣人 :季 建 山、李 進 興甘 〔以下簡褲比方〕

雙方茲就俊開標示不動產買賣訂立買賣契約條件如下 :

第壹條 :二芒方齻將出王所有第貳條所載不動產出費拎串夕而甲方

同毒承買屬實 ◇

第貳鮮 買賣不動產舉示及議定買賣價格

積 :三 1站 平方公尺 ,權利範匷:全部 ◇

(珞
中縣菜勢鎮大茅埔段王三舛⋯必她號 ?地目 :林 ,

面積 :上各撕卒方公∴尺 ,擢利範圍:全都 。

﹉:一台中報東勢鍵大事埔段 必伊弗hI8地號 ,敝目 :拂

面積 :1⊕Φ0︴平方公尺 多權利範圍:全部 。

輛策勢钂大事埔段 必少年時掙地號 >地日 :群
︴

lΦ打平方公肝 權利範圍:全部

籃

﹉

孻

攭

◇

蝨｜轙躐
雙方議定專坪新台幣 才   →′合計買賣鑄慣

款新台幣畫笛肆拾拐｜萬拐︳仟死整 。

躍 纖 立硼 ㄢ曲甲方先威瓦方給付新台幣  -

元整篤定金並充馬慣金放一部份 ,確由盂方坡訖 季其殘



韎價金何
∼
鼓方法約定如下 :

罵 鼓 :新出韓童｛百肆拾拼!萬拚!仟元整 n於登証先畢一。t衣ˊ

一

甘瑋 :

第肆條 :本件買賣不數產登記手續日期雙方約定民國 74年

｝》月 90日二人前申報增值被 ,民國甲6年 ｝9月 務 口前用

往成功代書諮詢服務中�也懶行登記手攪〕屈時乙方磨將

本件不動產移轉登記所譯文件齊備提交甲方跟便申請

登毒且 。

弟伍條 :本件買賣不動產瓦方保證馬自己所有
本
及自用土地 ,如有

抵押權 ‵典權押租金及.其他設定或有受拍賣聲講 J假扣

#了處分之登記及其他來歷不明者等瑕疵應於本件手續登

邁

記日以前由乙方負責癹部撤錡排除︳牽礙戒解決清楚 伊羅

不得有便甲方蒙受任何
小
鸕損 ,如致甲方蒙受爵損時乙方

應員全都賠償責任 。

第陸條 :雙方約定於電鼓們
有
清日同時應將買賣標的鞠蹳明界避依

﹍∵︴∴∵ 干:

一

一:∴ ｜:一:∵

一
一
蘺才 約點交於甲方管業 ,使用坡益 >其系內褦亦自點交口避曲

電畏!

甲方負擔繳弟內步點交前一切未繳清之號捐由二!方負責鷻

清 伊並同意出甲方代篤扣取繳熬腐。

子本件登記手續如有格式變更或其強欠缺不備 ,登記未獲
再
:⋯ 通過而倚須乙方之蓋章補件或出面時 →乙方應隨時供便



推一再有任何
一刁難之事或藉就內甲方要求準爾點加價等｜青

◆

方坤定登記名義人出甲方出曲指定而五方絕不得抗辯

二出去

再我
◇

一

本件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印花被曲 甲 方
人
負擔 ,契被

鑑證費及登記規費出 甲 方負擔繳納 ,登記手續費用代

書費曲 甲 方負擔◇本土地璯催挽雙方同意

一

一

一

︴

一一

∴一;「

曰

蕪
鐉

砷麚

班

神

介絃
付
竹

醧拾

現催申報其糟值裞由 甲 方負擔ㄕ｝篚甲二︴雙方用意依土

地欖注第三十九條之二辦理農業用越鬼徵土地蹧值鞔。

第拾條 :甲方如不能履行本契約殘隸價金β寺、或因可歸責於平方

之事由 P致李能如期交付殘隸價金時籍曲二.方解除契約

〕所交定金及價金悉被瓦方沒坡作為遠約金 女甲方π得

異議 。

壹條 :乙方不履行本契約將舞曲甲方解除本翼紳乙方應即加

倍返還

一

其所受領之定金 〝價金作篇還約賠償金不得異

主 圭

再戰
◇

第拾貳條 =本契約乃雙方各俱喜
ˊ
阭絕無迫勒由不得反

!落
毀約恐｜▋

無憑關覽無誤特立本契約書甲乙各執壹份存照。

雛 懷:本鞠 括土地籅一附 物在內。



n

立舉約書:求紊中方〕:天公摲崇貴人:徐 耀崇

身分證字號
::            

∵

佳址:寺中鸆:           

一

一
電話:  一一     , ︴   :一∴

ˋ
╮‘┤
一
‵
一
 小m
玨

〢
┤
抴咑

一

｛ 一
坤
｜

一
一
一 車翼紳書本輯方〕:一季建出

身分證寧號︳

一

一:

佳扯信台中髒

佳近 三台中鸆:

電話

邁

齫
士

籤

王王中華:民覷 :鏘 月



〡:

〕

一

 必一 十

帝◤ 比

一

!買方簽章 :

賣方簽章 :

立約日期 :民國土08年 02月 Σ6日

:台中市 東勢區 大茅埔段 ◣段 夕88一 l地號

不 動 產 買 契 約

t速瞌動

離 秏
.

/夕 崔

地

才一｜i﹏ii一
奢鬃貵季麤貪饌籜

,如

責任

簡∴頂 地 政 士 事 蓩 所

事務所地址 :台 中市東勢區廣興里中山路 l0號

電 話 : (〔14)25888962   ↑事 彥篜 : (04)25875220
狗

一

動
:0936一    ︳ (陳 世 沈 )0936一

〡

    (陳 秋 嫚 )

、
︴
ㄅ﹉﹍.、

H、

1



不動產買萯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買主 :徐 耀 宗 (以下簡稱甲方)。 賣主 :吳 慶 松 (以下簡

稱乙方),關於乙方所有後開不動產自願出售與甲方 ,甲 方同意依照契約給付

價金與乙方 ,經雙方協議 ,訂定本契約於後 ,以 資遵守。

第一條 :買 賣不動產標示 :

已登言己者應以登記簿登載之面積為準 ,如約定鑑界點交時 ,經鑑界後之實

際面積「地籍圖面積」與權利書狀不符時 ,如有誤差超過百分之一時
,應就

超過或不足部份按土地單價相互補貼價款 ;未保存登記之建物 ,以稅籍證

明為準 。本契約之附件 ,為契約之一部分。

一、癱
:台 中市 東勢區 大茅埔段   小段

1、 合計土地總面積型93㎡ ,約 814.63坪 。

無

爞
上、本買賣範圍包括買賣標示上一切地上 一併轉讓給甲方 (計入買賣

總價中),乙方於點交時應維持現狀 ,現場實地鎰星點交。

第二條 :買 賣總價款 :雙方議定新台幣壹仟貳佰伍拾萬元正 。【12犯 萬】

第三條 :付款辦法如下 :

2

分區與編定 增值稅申報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

地  號 面積(㎡ )

口一般稅率

▇不課徵 (土地法39-2條 )

口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269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2693 全善r988一 l

口依契約日公告現值申報

█依收件日公告現值申報

口依交易價格申報

以下 空白

應 同 時 履 行 條 件
付款

期別
約定付款金額

於簽訂本契約同時由甲方支付之 。簽約款 新臺幣伍佰萬元整

所有權移轉登記後 ,經地政士通知日起三 日內或

押權設定完成銀行撥款同時 ,本期價款由甲方支付

之 ,同 時點交土地 ,但非歸責一乙方事由之因素
,但本

F歸責乙方事由之因素 ,即使尚未辦妥移轉登記給甲方

時 ,甲方亦同意於民國 108年 04月 20日 為最後付尾款期限
,

屆期乙方無條件配合辦理移轉登記給甲方 。

尾 款 新臺幣柒佰伍拾萬元整



一 、甲方應支付之各期價款 ,雙方同意於尚頂地政士事務所 (地址 :台 中市東勢

區中山路 10號 ),以現金或匯款或當期之即期支票交付乙方 ,賣 方收取

前項價款時 ,應開立收據交甲方收執 。疋買賣價款如以票據給付 ,若經乙方提

示遭退票時 ,除以甲方不按期付款論外 ,乙方仍就該票據求償 ;經提示退票起七日內

該票據仍未兌現者 ,以甲方違約論 ,甲方絕無異議。】

二 、甲方交付價金如非甲方所有 ,甲 方應自行提供其資金流向之記錄給地政

士 ,如涉及遺贈法 、房地合一所得稅法及其它法令規定時 ,由 甲方自行

提出佐證負擔申報 ,另 如甲方交付為現金而無法提供資金流向 。涉及洗

錢防制法時 ,甲 方同意由地政士通報相關單位並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

第四條 :移轉價格 :

雙方約定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以當年度 (l08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

為土地之申報移轉價格 ;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原則上所有權移轉契約 (公契)

之日期應與本契約 (私契)日期相同 ,惟雙方同意授權地政士依報稅日期訂車

所有權移轉契約日期 ,為配合網路申報稅捐 ,雙方同意在本契約成立日先行網

路申報 ,書面申報文件俟完稅後 ,一併送交稅捐機關查欠 。

第五條 :產權移轉 :

一 、乙方應於收受第二期同時將所有權狀正本交由雙方受託之地政士保管
,

於第二期

一

款到期同時交付印鑑証明書及蓋要辦理移轉登記等有關証件子

雙方承辦尚頂地政士事務所 ,而 日後如需乙方本人出面協辦或補蓋應印

鑑章補發証件等時 ,乙方並應隨時交付不得藉故刁難或要求任何額外費

用 )否則乙方應負因此而產生之一切損害賠償之責 。

二 、甲方應於交付第至期同時開立與未付價款同額且註明 「禁止背書轉讓┘之本

票 (號碼 :＿＿＿＿)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予乙方 ,乙方收受尾價款時應將本票

返還甲方或解除擔保 。

三 、甲方未依約交付未付價款 ,經催告仍守巨絕履行者 ,乙方得行使本票或權

保權利 。

第六條 :貸款處鏗 : (買賣登記應併同抵押權設定收件 【以連件方式處理刃為之)

一 、甲方預定貸款新臺幣 0元 。

二 、前項貸款其他不可歸責甲方之事由而無法辦理貸款時
,除本契約另珛

約定外 ,雙方同意解除契約 ,乙方應將已收之價款無息退回甲方 。

3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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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第八條

八

 
 
九



勢良 三 、乙方因債務關係提供本買賣標的物設定之抵守甲權 ,其所擔保之未償債

務 (新 台幣 0元整)。

第七條 :稅費之歸屬 :

一 〝地價稅 、工程受益費 ,雙方約定於點交日前由乙茲負責繳納 ,點交日

後則由甲方負擔 ;如現場有非農用使用之情事 ,於申報土地增值稅期間或

移轉登記完畢後 ,因地方稅務局依法查定課征須地價稅時 ,甲乙雙方亦約

定點交日前發生課稅情形由乙方負責繳納 ,點交日後發生課稅情形則由里

五負擔 。

二 、l〝 土地增值稅由至方負擔 ;如有延遲申報而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 ,

一 其因而增加之土地增值稅部分由甲方負擔 。
2、 雙方同意乙方之土地增值稅以 口一般稅率或 ▓依土地稅法第 3θ之2規

定申請不課征土地增值稅口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三 、簽約費由甲乙賣雙方各負擔新臺幣壹仟元整 ,並於簽約時付清 。

四 、對於甲方取得產權登記所需付之契稅 、代書費 、登記規費、印花稅 、

實價登錄之費用由甲方負擔於交付尾款之同時結清 。

五 、乙方應於簽約後即申請鑑界 ,鑑界費用由甲方負擔 。(鑑界現場施測需

整地或排除雜物才能測量時 ,由 甲方負責施工及負擔所須費用 )

六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費用及無套繪證明之代辦費由甲方負擔 。

七 、本約所定稅費如應歸乙方繳納而乙方未如期繳納 ,致影響甲方申辦移轉登

記時 ,乙方同意甲方先行代為繳納 ,並逕由應付價款中扣除 ,倘不足時乙

方應負責補足 ,不得藉詞拖延或拒絕 。

八 、如有查出其他任一方未繳清之稅捐致妨礙產權移轉登記者 ,雙方同意得由

他方代為繳納 ,以便順利辦理過戶 ,代繳費用應於尾款中補足或抵扣 。

九 、移轉登記前應行辦理之事項如因乙方怠於辦理 ,致影響甲方辦理移轉登記

時 ,甲方得一併要求乙方辦理 ,其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如更名 、更正 、逕

為分割 、書狀換發 、門片卑變更⋯等 。

十 、如有其他未約定之稅捐、費用應依有關法令或習慣辦理。

第八條 :登記名義將約事項 :

一 、買方於簽約時如指定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 ,應於交付必備文件前確認

登記名義人 ,並提出以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聲明書 ,該第三人應在該

!取

甘提

日內

‵
政

︴
行

洗

一現｛直

公契 )

貼了立

七行網

糸管 ,

正件予

盅應印

項外費

＿」之本

子將本票

.票 或擔

;之 )

︴約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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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上簽名 。第三人同意與本契約買方所未履行之債務負連帶損害

責任 。 以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聲明書

茲指定 (身 分證字號 )為登記

名義人 ,登記名義人應與買方負連帶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

買   方 :

登記名義人 :

(簽章)

(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二 、本約土地之所有權 ,雙方同意以甲方為登記名義人 ,非經提出上述聲

明書不得更換為他人 。本約之甲方如為未成年人 ,相 關贈與稅賦由甲

方負擔 ,且其法定代理人須就甲方依本約所負之一切義務負連帶責任

。   。若登話名義人經書面聲明更換為他人 ,則其雙方相關交易、贈與 、

房地合一稅等稅賦由甲方自行負擔 ,與乙方無涉。

第九條 :擔保責任
=

本買賣不動產權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絕無任何產權不清及其他糾葛情

事或任何他項權利之負擔與設定 、抵押 ,如有上述情事致與第三人發生

糾紛時 ,應由乙方負責於甲方尾款付清以前速子理清一切
,不得因此而

損害甲方之權益 。

第十條 :土地移交 :

一 、買賣不動產標的之土地 ,均以簽約時現狀為準 ,本買賣標的物之移

交 ,甲 、乙雙方約定於甲方將尾款給付乙方時 ,以鑑界 點交方式為

之 ,絕無異議 ;土地現況如有被他人占用情形或占用他人土地情事
,

甲乙雙方約定 ,由 乙方於甲方尾款付清以前負責排除或修復 。

二 、本買賣標的點交日期 :至遲民國 108年 04月 20日 前點交 。但經甲

乙雙方書面同意 ,本買賣標的物始得延期點交。

擁躍紉
→

「

V 肆

一二

尹甲方簽名
乙方簽名

、本買賣不動產未點交前 如有天災地變及其他

損者 ,概由乙方於甲方尾款付清以前負責排除

害甲方之權益 ,但點交後概由甲方負責排除或

不可抗拒之事故而致毀

或修復 ,不得因此而損

δ

修復 ;但如天災地變

′

第十

第十二′

四



i害

言己

其他不可抗拒之事故致給付不能 、嚴重毀損不堪修復時 ,雙方同意解

除本契約 ,賣 才應於事件發生十五日內無息退還買方所有交付價款(現

金或即期支票),雙方並不得向他方請求認何賠償或違約金 。

四 、標的點交前 ,如發現買買標的物有物或權利瑕疵 (被查封 、假扣守甲、法

定抵押權 、、),甲 方得催告乙方補正排除 ,如 乙方拒絕補正排除或客

觀上難以補正排除 ,甲 方即得依民法規定行使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 ,

但解除契約顯失公平 ,或補正排除金額與買賣價金比例顯不相當者 ,

不得請求解除契約 。

五 ,如 甲乙雙方已完成土地買賣合約 ,任一方拒不簽立點交 ,拒一方視同

放棄此權利 :乙方將買賣標的物騰空辦裡點交子甲方佔有時 ,點交手

續視為完成 ,如 甲方無故拒絕點交或拒絕協調或怠於提起訴頌訟 ,並

經乙方r艮期催告仍拒不配合點交 ,則 乙方得免除配合點交義務 ,視為

點交完成 ,但乙方必須完成土地買賣合約上所有條文乙方應負義務 。

六 、買賣不動產標的之土地有地上物 、工作物者 ,應照現狀連同地上物 、

工作物移交於買方所有 。

第十一條 :違約罰責 :

一
、甲方違約 :本約簽定後 ,倘 甲方不買或不按約定付款時 ,願將既付價

款全部由乙方無條件沒收抵作違約金外 ,經乙方催告通知後仍不履行

時 ,乙方得逕行解除本契約 ,惟已移轉於甲方名義之產權及移交甲方

使用之不動產 ,甲 方應於解除本契約後 ,立即無條件歸還乙方 ,其 已

付或應付之稅費由甲方負擔 。

二 、乙方違約 :乙方若有不實或不照約履行應盡義務時 ,亦應將已收價款

如數退還與甲方外 ,另加倍賠償所收價款同額之損害現金與甲方後 ,

本契約方得解除 。

三 ‵違約罰金 :有 第一款 、第二款之情形 ,經他方催告期間履行者 ,並應

按每日以買賣總價款千分之一支付遲延違約罰金 。

四 〝損害賠償 :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 ,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 。

第十二條 :委任約定 :

一 、本約成立之同時 ,甲 乙雙方同意共同委任陳秋據地政士所代辦本標的

述聲

由甲

責任

與 、

冬ㄐ葛情

人發生

因此而

色移

一式為

情事 ,

經 甲

i而致毀

｜此而損

t地變及

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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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他項權利設定 (變更)登記 、測量、稅務 、戶政 、

公證 〝提存⋯等及與本約業務有關之事項 。此項委任以本契約書為委

任之證明 ,不另立委任書 ,並許諾受任地政士有民法第一○六條雙方

代理之特別權限 ,且得逕行委任第三人為雙方複代理人 。

二 、乙方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受託地政士代為保

管 ,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 ,辦竣登記後甲方未履行本契約全部款項時 ,

不得領回權利書狀 ,甲 乙雙方允諾依約交付受託地政士之文件 ,非經雙

方同意 ,任何一方不得擅 自將文件取回。

第十三條 、保密義蓩

甲乙雙方之代表人 、受僱人 、受任人 、代理人 、管理人等 ,及承辦

士與居間之不動產經紀業 、不動產經紀人員等 ,就本契約買賣價格及契

約條件內容 ,負 有保密之義務 。

第十四條 :其他約定

一 、本標地物確無墳基使用及座落無斷層帶通過 。

二 、本標地物 (或農地)確實不曾配合其他標地物 (或農地)合併計算申請空地

比建築使用 b

三 、本契約在未完成產權移轉及點交前 ,如 因政府法令或其他不可歸責於

甲乙雙方之事由致無法履行時 ,應以公平合理之原則協議解決 。

四 、本標地物為農地如未作農業使用 ,乙方應於簽約日起盟 日起恢復農業使用 ,但本

契約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

五 、本標的物登記完成之日起五年內甲方應農地農用 ,日後若有變更其他用途 ,而發

生補繳土地增值稅或地價稅 ,概由甲方負擔 ,但因乙方持有期間違反水土保持法

有處份之情事 ,雖於登記完成後始由台中市開立處份時 ,罰款及責任均由乙方負

擔 。

六 、本契約所定之權利義務對雙方之受讓人〔承受人及法定繼承人均有效力。

七 、所有權人無暇親 自出面 ,應檢附授權書(賣 方授權書應簽名蓋印鑑章並

檢附印鑑證明核驗 ,而委由代理人處理買賣事務者 (代理人)保證依

取得民法相關規定出售本案不動產之簽約 、收取價款 、辦理移轉登記

等特別授權 ,委由代理人辦理本約一切相關事宜至本約權利義務履行

完畢為止 ,應就本契約約展事項負擔連帶保證及相關法律責任
,地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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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 、

§委

皂方

為保

i時 ,

三經雙

士有權向所有權人確認 。

第十五條 :附約 :

本約標的物涉及優先購買權 (如出租情事、土地法 10ㄥ 條 、107條 、耕地
\\ 3巧

減租條例第 15條 ),其優先購買權通知之義務由出賣人負責交付第
二期款前通知 ,受任地政士不負通知優先權人之責 。如優先購買權人

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 ,乙方應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內切結記明 「優

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 ,如有不實
｝
出賣人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 。┘條文並蓋印鑑章 ,或 出具優先購買權人之拋棄書及印鑑證明

書⋯等證件以示負責。如耕地承租人或他共有人鼓!田;匕連耕地之所有權

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時 ,賣 方得將已田交稽 金一次無 魚 盪 買方 且得 主返辛

契及
,
包

口 張解除契約權 ,買 方不得異議且主張任何損失或賠償 。

第十犬條 : 個人資料提供

垂、躅頭地踐士一事務所 ,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 ,將依法處理您

所交付之個人資料 ,因執行受託不動產登記業務 ,所蒐集您的個人資

料(身 分證影本文件等),包括女生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聯絡電話 、居住地址 、E一mail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

之資料 。敬請惠子提供正確 、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嗣後如發現錯

誤或個人資料發生異動 ,亦請主動告知 ,俾便更正或補充 ,但立書人

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如經認定不足以確認您身分之真實性 ,或有冒

用 、盜用他人個人資料 ,或 資料不實等情事者 ,崗碩地踐士事務所有

權暫時停止提供對您的服務 ,其他未盡事宜 ,悉遵「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相關規定 ,以誠信 、互利 、互惠方式為之 。

2、 買賣雙方同意委託地政士依本契約所載買賣金額及標的資訊 ,向 主管

機關申報登錄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倘因提供資料不實 ,致地政

士申報發生損害時 ,應由買賣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

3、 如賣方委託地政士代辦戶方地合一稅申報及完稅時 ,賣 方應提供正確承

買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相關文件 ,日 後國稅局機關通知需補文件資

料 ,賣 才亦須配合提供 。倘因提供資料不實 ,致地政士申報發生損害

時 ,應由賣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

第十七條 :送達通信約定

青空地

賣於

,但本

而發

＿〔持法

.i方負

生章並

登依

登記

履行

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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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雙方相互問所為之洽商﹏徵詢或通知辦理事項
,均以書面按本

約所載之通訊處掛號郵寄為準 (倘地政以電話或簡訊通知
,若一直

無法連絡到甲方或乙方 ,則地政士或另一方可以用書面掛號郵寄至

他方戶籍地),女口有變更 ,應即時以存證信函通知他方更正 。否則

他方函件因此無法送達或遭拒退回者 ,以郵局第一次投遞日期視為

合法送達日期 。

第十八條 :管轄法院及合約份數

本約各條款均由雙方事先詳細睿閱、磋商、瞭解而簽署
,如有未

事宜 ,悉依誠實信用原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如有爭議致涉訟

時 ,買 賣雙方合意由買賣標的物所在地之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恐口無憑 ,特立本契約書一式參份
,由 甲方 、乙方及地政

士各執乙份為憑。

買塓

之
〔

藍
┐
┐
】
｛
◇

夢

統

通

聯 寸

◆身歹

並宜言

聯盟

見證ˊ

電話

◆身

史

中

少



按 本

二
一直

ζ寄至

否則

︳視為 買賣雙方同意本契約之騎纔章 ,以 ▅雙方用印 、口地政士騎縫章用印 為

之 。契約生效要件 :買 賣雙方於本契約簽章 ,並加蓋騎縫章後生效 。

°
未 藍契約書人 :

史涉訟

一審管

忽地政

立契約人一買右 (甲 右)

並契約人一賣方 (乙君)

台中市

見證人 :

電話 :

民華中 國 l08 年  02 月 26 日
:﹏′ 
一
:｝．

┐

鬱 姓   名 ｜彈玹/ 鱦(簽章)
◇買方

簽約代理人
(簽章 )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

台中市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豔 姓   名
紫

惕
(簽章)

◆賣方

簽約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l0



移鋤麤罺藑蠟儼飌賙繲

● :匯款交付價金須提供匯款單給地政士
,賣 方不能簽收 ,簽收視同現金交付 。

期 次 日 期 收 付 款 方 法 金 額 收款人簽章

驪
第

期
款

η08年

02月

26日

口支票

東摯區農會銀行 :

票號 :

帳號 :

日期 :

｝

新台幣 :伍佰萬元整

�支票口現金

銀行 :

票號 :

帳號 :

日期 ︳

鑵也騸
新台幣 :

┬

ˊ

邐
:一

窗

︴磋u

第

期
款

｜
0鑒

駂

矜
第

期
款

年

月

日

口現金  口支票
銀行 :

票號 :

帳號 :

日期 :

新台幣 :

第
四

期
款

年

月

日

口現金

銀行 :

票號 :

帳號 :

日期 :

口支票 新台幣

尾

款

年

月

日

口現金

銀行 :

票號 :

中長號 :

日期 :

口支票 新台幣 :

商
業
本
票

發票日 票號 到期 日 發票人 收票人簽收 領回本票人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1

筵
料管轄;

*半 *斗

日期
積
區
上0

***

〡00l) :
己日期
囚發生︳

三      士
U範圍

巨意

離瓃
斤

屯

一F一
一一一

日
匕
一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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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一

一

一
一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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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
叫什十 
 一”一

待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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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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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簽章 :

賣方簽章 :

立約日期︴民國 103年 l1月 l0日

任瀼幹
｝

麚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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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十

一
︴
=一

一
一
? ┬

｜

土地

馨藆麡穻攭盦簸靃薑鑫:

尚
、
丁頁 地 政 士 事 務 所

事務所地址 :台 中市東勢區廣興里中山路 10號
展安 話 : (04)25888962   傳 彥煞 : (l14)25875220

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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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買主 : 徐耀宗 (以下簡稱甲方)。 賣主 :徐文彬 (以下

簡稱乙方),關於乙方所有後開不動產自願出售與甲方
,甲 方同意依照契約給

付價金與乙方 ,經雙方協議 ,訂定本契約於後
,以 資遵守。

第一條 :買 賣不動產標示 :已登記者應以登記簿登載之面積為準
,經鑑界後之

:台 中市

實際面積 ,如有誤差超過百分之一時
,應就超過

或不足部份按土地單價相互補貝占價款 ;未保存登

記之建物 ,以稅籍證明為準 。本契約之附件 ,為

契約之一部分 。

東勢區大茅埔段   小段

※989-9號土地出賣範圍詳見於後附圖位置 用佔

內祺碗辮範師
、

1、 抵押權人 : 東勢農會 。

2、 設定金額 :最高限額抵押權 ,新台幣柒佰伍拾萬元 。

3、 義務人 :一徐文彬＿＿ ,債務人 :一徐文彬   。

4、 本契約成立日起 ,賣方保證不得增加買賣標的物之實際債務負擔

三 、爾飆
:買賣標示上一切地上物、水電及其設施 ,乙方於點交時應維持現狀 ,現場實地

點交 (詳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 【附件一】、)。

第二條 :買 賣總價款 :雙方議定新台幣壹仟柒佰壹拾伍萬元正 。

第三條 :付款辦法如下 :

2

璯值稅申報分區與編定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

地  號 面積(㎡ )

155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1550 全者Π988-2

不課徵 (土地法 39-2條 )

全培Π 45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l145988-7

依契約日公告現值申報

轠全齫
特定農業區

生J整里蜘

扣除約5坪地左右

為未出賣範圍【詳

見附圖ㄥ出籐搜
989-9 455

〡盤項

一

建;干



付款

期別
約定付款金額 應 同 時 履 行 條 件

簽約款 新臺幣陸佰萬元整
於簽訂本契約同時由甲方支付之 。

第二期

款
新臺幣肆佰萬元整

乙方取得農用證明書時乙方備齊所有權移轉登

記所需文件同時 ,本期價款由甲方支付之 。

尾 款 新臺幣柒佰壹拾伍萬元整

於辦要所有權移轉登記後 ,經地政士通知日起
三 日內 ,本期價款由甲方支付之 ,同 時點交土
地 ,但非歸責乙方事由之因素 ,但本契約

乙方事由之因素 ,即使倚未辦爹移轉登記給甲方時 ,

甲方亦同意於民國 1研 年 2月 28日烏最後付尾款期
限 ,屆期乙方無條件配合辦理移轉登記給甲方 。

甲方應支付之各期價款 ,雙方同意於倚頂代書事務所(地址 :台 中市東勢區

中山路 l0號 ),以現金或當期之即期支票交付乙方 ,賣方收取前項價款

時 ,應開立收據交甲方收執 。【買賣價款如以票據給付 ,若經乙方提示遭退票

時 ,除以甲方不按期付款論外 ,乙方仍就該票據求償 ;經提示退票起七日內該票據

仍未兌現者 ,以甲方違約論 ,甲方絕無異議 。】           (

第四條 :移轉價格 :

雙方約定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以當年度 (l03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

為土地之申報移轉價格 ;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原則上所有權移轉契約 (公契 )

之日期應與本契約 (私契)日期相向 ,惟雙方同意授權地政士依報稅日期訂立

所有權移轉契約日期 ,為配合網路申報稅捐 ,雙方同意在本契約成立日先行純

路申報 ,書面申報文件俟完稅後 ,一併途交稅捐機關查欠。

第五條 :產權移轉 :

一 、乙方應於收受第二期同時將所有權狀正本交由雙方受託之地政士保管 ,

於第 二 期款到期同時交付印鑑証明書及蓋要辦理移轉登記等有關証件′

子雙方承辦尚頂代書事務所 ,而 日後如需乙方本人出面協辦或補蓋應印

鑑章補發証件等時 ,乙方並應隨時交付不得藉故刁難或要求任何額外費

用 ,否則乙方應負因此而產生之一切損害賠償之責 。

二 、甲方應於交付第二期同時開立與未付價款同額且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之本票 (號

3



碼 :＿＿＿＿)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予乙方 ,乙方收受尾價款時應將本票返還甲方或解

除擔保。

第六條 :貸款處理 : (買賣登記應了拜同抵押權設定收件【以連件方式處理】烏之)

一 、甲方預定貸款新臺幣 0 元抵付部分買賣價款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貸
款 、付款事宜 :

l、 甲方以貸款作為尸毛款之支付時 ,應於本契約成立之日起 7日 內 ,無條件

提供必備之抵守甲貸款證件 ,並 自行籌覓金融機構貸款 ,及配合金融機構

完成一切對保及撥款手續 ,且不得任意撤銷 ,否則視同違約。若係甲方

信用條件不合或金融政策改變 ,以致貸款額度不足時 ,甲 方應於撥款日

同時以現金一次補足 ,並應於產權移轉登記完成後 3日 內付清 ,如逾前

述期限 ,每逾一日,加計未付款年利率百分之二十之遲延利息予乙方 。

2、 甲方之貸款同意授權金融機構將核貸金額逕子撥入乙方或其指定之帳

戶 ,並由受託地政士通知雙方完成尾款交付 ,乙方收受尾款同時 ,地政

士應將代為保管之本票返還甲方或解除擔保 。甲方未依約交付價款 ,經

催告後仍拒絕履行者 ,乙方得行使本票或擔保權利 。

3、 甲方之金融機構貸款 ,同 意委由地政士辦理抵守甲權設定登記及貸款 ,撥

付於乙方之手續 。

4、 甲方應於辦竣產權登記後 3日 內

5、 甲乙雙方約定點交日在於產權登記完畢及貸款撥款日之後 ,自辦爹貸款核撥

之日起 l0日 內點交土地 ,甲方貸款利息概由甲方負擔 ,逾 10日 起至點交之

日止利息負擔概由＿＿負擔。

6、 甲方未能完成本條第一 、二款之金融機構申貸手續及完成對保前 ,不得

要求地政士先行辦理繳稅或產權移轉登記 。

二 、前項貸款其他不可歸責甲方之事由而無法辦理貸款時 ,除本契約另有

約定外 ,雙方同意解除契約 ,乙方應將已收之價款無息退回甲方。

三 、乙方因債務關係提供本買賣標的物設定之抵押權 ,其所擔保之未償債

務 (金額 :新臺幣 染佰 萬元整),依下列約定方式處理 :

乙方應於交付交尸至款前清償並塗銷抵守甲權 。

第七條 :稅費之歸屬 :

一 、地價稅 、工程受益費 ,雙方約定於點交日前由乙方負責繳納 ,點交日

什

要貸款核撥 ,作為支付乙方之尾款 。

碎



後則由甲方負擔 ;如現場有非農用使用之情事 ,於申報土地璯值稅期間或

移轉登記完畢後 ,因地方稅務局依法查定課征須地價稅時 ,甲乙雙方亦約

定點交日前發生課稅情形由乙左負責繳納 ,點交日後發生課稅情形則由里

五負擔 。

二 、l、 土地增值稅由至方負擔 ;女甲有延遲申報而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 ,

其因而增加之土地增值稅部分由里方負擔 。

2、 雙方同意乙方之土地增值稅以依土地稅法第 39之 2規定申請不課征土地

瞺值稅。

3、 本約標的物上沒有 【農地農用】【以現場為準】 ,甲 乙雙方約定依

本項第 款 【於此款打▓】規定辦理。
:第一款 :土地增值稅依一般稅率課征 ,並由一 方一負擔

,如屆

時有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奢侈稅 )之情事 ,由 乙方負擔 。

▋ :第二款 :依法恢復農地農用或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待由了)

方｜負擔費用申請 「農地農用證明」後 ,辦妥後依土地稅法第 39

之 2規定申請不課征土地增值稅 。

三 、簽約費由甲乙賣雙方各負擔新臺幣壹仟元整 ,並於簽約時付清。

四 、對於甲方取得產權登記所需付之代書費、登記規費、印花稅 、實價登

錄之費用由甲方負擔於交付尸毛款之同時結清 。

五 、辦理抵才甲權設定所需付之代書費、登記規費由甲方負擔 。

六 、塗銷原抵押權設定由乙方負擔 。

七 、乙方應於簽約後即申請鑑界 ,鑑界費用由乙方負擔 。

八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奢侈稅 )負 擔

本買賣標的賣方所有權之取得登記日至本契約簽訂日 :

口 已逾二年 ,無奢侈稅 。

︳ 未逾二年 ,賣 方確認本標的符合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五

條第一項各款之規定 ,兔課徵奢侈稅 ;如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核須

補徵奢侈稅時 ,賣 方同意全額負擔 。

口 未逾二年 ,有奢侈稅 (約       元),由一 方負擔 。
口 奢侈稅之申報由 口賣方自行申報 ;或 口委由地政士申報 ,其代

辦費為        元 ,由＿＿＿方負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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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約所定稅費如應歸乙方繳納而乙方未如期繳納 ,致影響甲方申辦移轉登

記時 ,乙方同意甲方先行代烏繳納 ,並逕由應付價款中扣除 ,倫不足時乙

方應負責補足 ,不得藉詞拖延或拒絕。

十 、移轉登記前應行辦理之事項如因乙方怠於辦理 ,致影響甲方辦理移轉登記

時 ,甲方得一｛步手要求乙方辦理 ,其費用均由乙方負擔。如更名、更正、逕

烏分割、書狀換發、門牌變更⋯等。

十一 、如有其他未約定之不兌捐、費用應依有關法命或習慣辦理。

第八條 :特約事項 :

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時 ,有 關權利人名義得由甲方自定 ,但如指定第三

人為登記名義人 ,該第三人與本契約買方所未履行之債務負連帶損害責

任 。指定第三人 :       (簽 名蓋章 )
第九條 :擔保責任 :

本買賣不動產權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絕無任何產權不清及其他糾葛情

事或任何他項權利之負擔與設定 、抵押 ,如有上述情事致與第三人發生

糾紛時 ,應由乙方負責於甲方尾款付清以前速予理清一切 ,不得因此而

損害甲方之權益 。

第十條 :土地移交 :

一 、本買賣標的物之移交 ,甲 ∴乙雙方約定於甲方將尸毛款給付乙方時 ,以

鑑界 點交方式為之 ,絕無異議 ;土地現況如有被他人占用情形或占用

他人土地情事 ,甲 乙雙方約定依

一

處理 :

▓ 二被第三人占用時 ,由 乙方負擔分割費用 ,將被占有部份分割成另

一筆 ,不計入買賣價格 (總價中扣除 ,依比例坪數計價 ,並於尸毛

款時扣除),由 乙方保留不移轉登記給甲方 。

▇ :被第三人占用時 ,由 乙方於甲方尾款付清以前負責排除或修復 。

口 :被第三人占用時 ,以現況點交 ,由 甲方負責負責排除或修復 。

口 :占 用隔鄰土地時 ,以現況點交 ,由 甲方負責負責排除或修復 。

附註 :甲 乙雙方於民國  年  月  日 ,點交完成 。

甲方簽名 :          乙方簽名 :

二 、本買賣不動產未點交前 ,如有天災地變及其他不可抗拒之事故而致毀

損滅失者 ,概由乙方於甲方尾款付清以前負責排除或修復 ,不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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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損害甲方之權益 ,但點交後概由甲方負責排除或修復 。

三 、買賣不動產標的之土地有地上物 、工作物者 ,應照現狀連同地上物、

工作物移交於買方所有 。

第十一
條 :違約罰貢 :

一、甲方違約 :本約簽定後 ,倘 甲方不買或不按約定付款時 ,願將既付價

款全部由乙方無條件沒收抵作違約金外 ,經乙方催告通知後仍不履行

時 ,乙方得逕行解除本契約 ,1l任 已移轉於甲方名義之產權及移交甲方

使用之不動產 ,甲 方應於解除本契約後 ,立即無條件歸還乙方 ,其 已

付或應付之稅費由甲方負擔 。

二 、乙方違約 :乙方若有不實或不照約履行應盡義務時 ,亦應將已收價款

如數退還與甲方外 ,另加倍賠償所收價款同額之損害現金與甲方後 ,

本契約方得解除 。

．三 ﹍違約罰金 :有 第一款 、第二款之情形 ,經他方催告期間履行者 ,並應

按每 日以買賣總價款千分之一支付遲延違約罰金 。

四、損害賠償 :違約發生後除依前三款約定辦理外 ,受損害之一方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 。

第十二條 :委任約定 :

一 、本約成立之同時 ,甲 乙雙方同意共同委任陳秋嫚地政士所代辦本標的

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他項權利#定 (變果)登記 、測量 、稅務 、戶政 、

公證 、提存⋯等及與本約業務有關之事項 。此項委任以本契約書為委

任之證明 ,不另立委任書 ,並許諾受任地政士有民法第一○六條雙方

代理之特別權限 ,且得逕行委任第三人為雙方複代理人 。

二 、乙方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受託地政士代為保

管 ,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 ,辦竣登記後甲方未履行本契約全部款項時 ,

不得領回權利書狀 ,甲 乙雙方允諾依約交付受託地政士之文件 ,非經雙

方同意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將文件取回。

第十三條 :其他約定

一 、本標地物確無墳墓使用。

二 、本標地物 (或農地)除大茅埔段θ8Ω一少號地有以外 ,其他人茅埔段夕8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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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確實不會配合其他標地物 (或農地)合併計算申請空地比建築使用 。

三 、本契約在未完成產權移轉及點交前 ,如 因政府法令或其他不可歸責於

甲乙雙方之事由致無法履行時 ,應 以公平合理之原則協議解決 。

四 、本標地物烏農地如未作農業使用 ,乙方應於簽約日起7日起恢復農業｛交用 ,但本契

約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

五 、本契約書生效日起五年內農地農用 ,若有變更其他用途 ,其所發生有關稅款等 ,

概由甲方負擔。

六 、因本契約發生之爭議 ,雙方同意以雙方簽定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

七 、本契約所定之權利義務對雙方之受讓人、承受人及法定繼承人均有效力。

八 、本標地物(或農地)如有土污法第8及第9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事業(如加油站業、

石化、塑膠及皮革製造業等共 17類事業)之情事 ,賣方應無條件於簽約日起 10日

內提供 「土壤檢測資料」。

九 、所有權人無暇親 自出面 ,而委由代理人處理買賣事務者 (代理人 )保證

依法取得民法相關規定出售本案不動產之簽約 、收取價款 、辦理移轉登

言己等特別授權 ,並負連帶保證及一切法律責任 。地政士有權向所有權人

確認 。

第十四條 :本約各條款均由雙方事先詳細審閱 、磋商 、瞭解而簽署 ,如有未盡

事宜 ,悉依誠實信用原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恐 口無憑 ,特立

本契約書一式參 方 、乙方及地政士各執乙份為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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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契約書人 :

立契約書承買人甲方 :

身份證統一號碼 :｜

住址 :台 中市

電話 :

豩驒紉

立契約書出賣人乙方 :〞
′
守 ｛ 再︴

身份證統一號碼
:

住址 :台 中市一

電話 :

珝翩禍驤迅盤靿

驟人:董耀

見證人

電話 :

電話 :

華中 民 國  103  年 l1   月 l0  日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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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買賣收付款明細

,
‵

:
︴

汨

灉
郕印
記 帳

出 納

會 計

⋯⋯⋯
:核  章

螂

言己葡亡再闌

爭件應由發票人貼足
Π花稅十萬元內三元
彗貸用三千元內六駕

利
息
自
出
票
日
起
按
每
百
元
日
息
 
 

計
付

逾
期
違
約
金
另
按
每
百
元
加
日
息
 
 

計
付

此
票
背
書
人
兒
作
拒
絕
事
由
通
知
義
務

收 付 款 方 法 金 額 收款人簽章日 期期 次

口現金 ■支票
銀行 :東勢農會

票號 :

帳號 :

日期 :

新台幣 :陸佰萬元整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正

竹η03年

｛η月

η0日

第

一
期
款

口現金  也/支票
銀行:索卲曙佛
票號 :

帳號 : ,
日期 :

新台幣:了妳協Ⅵ
佰  拾  萬

仟  ｛百  拾 元 正

K於索第

二
期
款

︳。)年

︳>月

一

日

第
三
期
款

嗨
牝
瓏

口現金‘支票

篲:蝂
帳號 :

日期 :

新台幣 〞今〤珝

夥
第
四
期
款

年

 
月

 
日

口現金

銀行 :

票號 :

帳號 :

日期 :

口支票 新台幣 :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正

k好 焦且ㄝ
一

′

尾

 
 

款

年

 
月

 
日

口現金

銀行 :

票號 :

帳號 :

日期 :

口支票 新台幣

一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正

發票 日 票號 到期日 發票人 收票人簽收 領回本票人簽章
商
業
本
票

︳。
少年

｜v瑁

咋 日

年

 
凋

 
日

佸
穋
宇

、
 ︳‵ 6L

豩
解
●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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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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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買受人 :玉清宮 出賣人 :羅濟彬

榻安地政士事務所
撬襯珅館容鼆

地政士 :廖會瓊慧  手機 :仍 32一
地址 :臺中市東勢區粵寧里15鄰東蘭路“之1號

電話 :併一Σ5881b鈣     傳真 :



一︴
︙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立買賣契約書人買方 【玉清宮 負責人

雙方協議訂定如下條款 ,以資共同遵守 :

第一條 不動產標示及權利範圍如下 :

土
坤
標
不

:  
﹏≒垂

一斗
內

、

:〕

i.東勢區大矛一埔段 1012地號內 ,

圖)     、

賣方 【羅濟彬】茲因不動產買賣事宜 ,

鬮

勒
劫

盟

l
n
亡

 
︴

〡

一

一
 ㄜ

一面積約猝b3平方公尺 ,約 140坅 。(位匱詳如附件位貴

雙方約定以現有使用範圍使用 ,買方同意現不辦理分割及產權移轉
,僅依現有點交位

置使用 ,賣方日後如有出售此筆土地 ,如屆時無法分割 ,賣方應同時將買方之使用權

利按現狀位鱟點交於新的所有權人 ,各無異議 ．

第二條 總價金 :本約買賣總價金雙方議定每埣依新臺幣柒仟元正計價 ,合計烏新台幋
【玖拾捌萬  】元整 。

第三條 付款約定 :本約各期價金及條件 ,除另有約定箊
,悉依下列規定辦理。

付款期別 :

1.簽約款 【玖拾捌萬  】元整。
(簽訂本約 ,出賣人現狀點交同時 ,買受人一次付清 ,本款項包含定金 )

貸款約定 :無 。   一
稅費負擔 :除本約另有約定外 ,悉依下列規定辦理 。ˊ

一、本約之簽約費 ,買賣雙方各負擔 ,並於簽約時付清
c

二、辦理所有權移轉、分割登記之代辦費及應納之印花稅、登記、設定等規費及均由買

方負擔。

三、土地璯｛首∟稅納稅義務人為出賣人 ,其稅額由 【 買方 】負擔。
匹l、 原他項權利塗錯費用等⋯規費及代辦費 ,由 【賣方 】負擔。

五、本約所定稅費如應歸出賣人繳納而出賣人未繳納 ,致影響買受人申辦移轉登記時
,

出賣人同意買受人先行代烏繳納 ,並逕由買賣價金中扣除
,倘不足時出賣人應負責

補足 ,不得藉詞拖延或拒絕 。

第六條 委任約定和買賣價金及證件繳交取回等之各項約定 :

一、本約成立之同時 ,買賣雙方同意共同委任 【廖會瓊慧】地政士代辦本標的物所

有權移轉登記、他項權利設定 (變冥)登記 、測量 、稅務 、戶政、公證 、提存
⋯等及與本約業務有關之事項 。此項委任以本契約書寫委任之證明

,不另立委

任書 ,並許諾受任地政士有民法第一○六條雙方代理之權限
,且得逕行委任第

三人馬雙方複代理人 。

二、買賣雙方同意以受任地政士之事務所 ,做烏雙方買賣價金及證件之交付所在地

三 、買賣雙方同意依約交付受任地政士之證件 ,於買賣過程中任何一方不得片面絡止與受任

地政士之委任關係而要求取回證件 。

匹l、 履行本約之各項通知均應以受任地政士口頭通知烏準
,但如需書面通知時 ,則以契

本勍各與止本ㄔH們 ,若有
不安願 負法律★任 ● 豳



約書上記載之住址掛號郵寄烏準 ,地址如有變更未經通知他方及受任地政士 ,致生無法途達時
(危括拒收),均以第一次郵遞之日期視烏途達 。
五 、買受人於辦竣移轉登記後 ,如未付清所有代墊款 、代辦費 ,不得向受任地政士要求

領取所有權狀或私自再申請補發權狀 。

第七條 所有權移轉登記 :

一 、買受人指定第三者烏登記名義人時 ,該登記名義人應出具願負買受人權利義務責任

之聲明書 ,且買受人並須自行承擔指定第三者烏登記名義人所生之一切稅賦及法律責任 。
,若要求變更登記名義人時須經出賣人

之同意 , 稅費 、其它損失及代辦費等相關費用 ,均由買受人負擔 。

登記 ,除另有約定外 ,雙方同意共同授權受任地政士依下列方式辦

條之土地價金申報。

口以本契約訂立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現值申報。

報房屋移轉現值

二條之建物價金申報 。

口以本契約訂立當年度房屋訟定標準價格申報 。

口其它 :

:同上口所載 。
,買方同意現不辦理分割及產權移轉 ,僅依現有點交

位置使用 ,實方日後如有出售J比筆土地 , 方之使

用權不lj按現狀位置點交於新的所有權人 ,各無異議

五 、日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和相關手續過程中 ,侚須任何一 、補蓋印章或

鳥其他必要之行為時 ,該方應無條件於受任地政士通知之期日內配合辦理 ,不得刁́

難 ,推諉或藉故要求任何補貼 。

第八條 擔保責任 :

出賣人擔保本約標的物產權清楚 ,權利絕無任何瑕疵。如有他人主張權利或他項權利設

定之任何產權糾紛情事 ,除本約另有約定外 ,出賣人應於移轉登記前理清或排除。

第九條 標的物點交 :

一、本約標的物除另有約定外 ,出賣人應於買受人給付尾款之同時 ,艙遷完畢點交予買

受人使用管業 。雙方同意依現狀點交使用 ．

第十一條 違約罰則 :

買受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致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經出賣人定期催告仍不履行出

賣人除得解除契約外 ,亦得沒收買受人已繳之所有價金 ,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如倚有其它損害 ,

並得請求賠償 。

出賣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致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經買受人定期｛崔告仍不履行

者
(,買
受人除得解除契約外 ,亦得請求出賣人加倍返還已收之所有價金 ,作烏懲罰性違約金 ,

如倚有其它損害 ,並得請求賠償 。

第十二條 契約分存 :

本約各條款均由雙方事先詳細審閱、石差商、瞭解而簽署 ,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誠實信

(

本影本與正本相符σ若有
不

一

碩 負法年女任 ● 豳



用原則及有關法命之規定辦理 ,恐口無憑 ,特立本契約書壹式三份 ,由買受人 、出賣人及受任

地政士各執乙份鳥憑 。

第十三條 其它特約事項 :

雙方同意依本條第  一、  款規定辦理 。
一 、本契約之附件烏契約之一部 。

二、雙方約定以現有使用範圍使用 ,買方同意現不辦理分割及產權移轉 ,僅依現有

點交位置使用 ,賣方日後有出售此筆土地 ,

各無異議

邀 ,雙方同意以不動

方 玉清宮

徐耀宗

臺中市

一

方

中華民國

※收付價金明細表

100 年  12 月  1 日

擁碑翔鬮

襳
址
話

證鏧

電

一買 ｜羅濟平擺癖彬鬮 一
一巾中一量

日 期 付款明細 金   額 (新臺幣 ) 簽    收

100jl2.l 全部價金 娳 萬元正 擺 疹獬爬
〡

李翠嶺智絮牽寧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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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 :玉清宮 出賣人 :羅濟彬

一

｜

福安地政士事務所

地政士 :廖會瓊慧  手機 :仍釳�  ;
地址 :臺中市東勢區粵寧里巧鄰東蘭路54之 1號

電話 :0回＿—Σ5881bΩ9     傳真 :

余率留掔絮瑋
乎
要崔零 豳



獉動產買賣契約書

驢

立買賣契約書人買方 塈玉清宮 負責人徐耀

雙方協議訂定如下條款 ,以資共同遵守 :

第一條 不動產標示及權利範圍如下 :

土地標示 :       、

至 不動產買賣事宜 ,

1.東勢區大矛一埔段 l012-1、 l012一 3地號內 ,面積約 115李方公尺 ,約 35猝 。(位琶詳
如｜附件位賈 、     

一
 :       、 /ㄢ

圖)     -
雙方約定以現有使用範圍使用 ,買方同意現不辦理分割及產權移轉 ,僅依現有點交位

置使用 9賣方日後如有出售j比筆土地 ,賣方臘同時將買方之使用權利按現狀位貴點交

幹新的所有權人口各無異議。          

一
第二條 總價金 :新臺幣【槊拾肄萬伍仟元正 】元整 ,本約買賣土地總價金雙方議定每幹依新
; 臺幣柒仟元正計價

一

合計烏新台幣 【貳拾嶭萬伍仟】元整 ,道路工程款新台幣【伍拾

條

高】整 ,o

付款約定 :本約各期價金及條件 ,除另有約定外 ,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付款別 :

1.土地款 互貳拾肆萬伍仔 遲完整 。

(簽訂本約 ,出賣人現狀點交同時 ,買受人一次付清 ,本款項包含定金 )

＿   2.工程款 靈 伍拾萬  二元整 。
買賣標的東勢區大矛一埔段 lO12-1、 l01且 -3地號內,面積約 115平方公尺 ,約 35幹 。

賣方同意買方先行施工開闢做烏道路 ,於道路完工後交標的物予買受人之同時 ,買

受人應以現金給付之。道路施工費用買賣依現狀 ,各自負擔 。

第四條 貸款約定 :無 。
第五條 稅費負擔 :除本約另有約定外 ,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
一
、本約之簽約費 ;買賣雙方各負擔 ,並於簽約時付清。
二╮辦理所有權移轉、分割登記之代辦費及應納之印花稅、登記

一

設定等規費及均由買

方負擔 忘

三 、土地糟值稅納不兌義務人為出賣人 ,其稅額由 ζ 買方 】負擔 。
匹l、 原他項權利塗鋪費用等∵規費及代辦費 ,由 【賣方 】負擔 。   .一
五、本約所定稅費如應歸出賣人繳納而出賣人未繳納 ,致影響買受人申辦移轉登記時 ,

出賣人同意買受人先行代烏繳納 ,並逕由買賣價金中扣除 ,倫不足時出賣人應負責
．  補足 ,不得藉詞拖延或拒絕。
第六條 委任約定和買賣價金及證件繳交取回等之各項約定 :

一、本約成立之同時 ,買賣雙方同意共同委任 匠廖會瓊慧】地政士代辦本標的物所

有權移轉登記 、他項權利設定 (變更)登記 、測量、稅務 、戶政 、公證 、提存
．．．等及與本約業務有關奉事項 。此項委任以本契約書烏委任之證明

,不另立委

任書 ,並許諾受任地政士有民法第一○六條雙方代理之權限 ,且得逕行委任第

一 李鞈野拌舊害 飌



言

巨

｜

兮

〡

三人烏雙方複代理人 。    \
二 、買賣雙方同意以受任地政士之事務所 ,做烏雙方買賣價金及證件之交付所在地

三 、買賣雙方同意依約交付受任地政士之證件 ,於買賣過程中任何一方不得片面絡止與受任

地政士之委任關係而要求取回證件 。

四、履行本約之各項通知均應以受任地政士口頭通知烏準 ,但如需書面通知時 ,則以契

約書上記載之住址掛號郵寄烏準 ,地址如有變更未經通知他方及受任地政士 ,致生無法途達時
(包括拒收),均以第一次郵遞之日期視烏途達 。

五 、買受人於辦竣移轉登記後 ,如未付清所有代墊款 、代辦費 ,不得向受任地政士要求

領取所有權狀或私自再申請補雛 狀 。

第七條 所有權移轉登記 :

一、買受人指定第三者為登記名義人時 ,該登記名義人應出具願負買受人權利義務責任
,且買受人並須自行承擔指定第三者烏登記名義人所生之一切稅賦及法律責任。
、買受人於確定移轉登記名義人並蓋爹印章後 ,右一要求變更登記名義人時須經出賣人

瓥

麤

磠
‥

因此延遲而璯力︳之稅費 、其它損失及代辦費等相關費用 ,均由買受人負擔 。

一

辦理移轉登記 ,除另有約定外 ,雙方同意共同授權受任地政士依下列方式辦

)申報土地移轉現了盲∟ :

口以本契約第二條之土地價金申報。

口以本契約訂立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現值申報 。

口其它 :                               。
(二 )申報房屋移轉現值 :

口以本契約第二條之建物價金申報。

口以本契約訂立當年度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申報 。

口其它 :                              o
(三 )公定契約買賣價格 :同上口戶ㄏ下載。
四、雙方約定以現有使用範圍使用 ,買方同意現不辦理分割及產權移轉 ,僅依現有點交

位蘆使用 ,賣方日後如有出售 權不lJ按硼 糨 置

點交於新的所有權人 口各無異議

五

一

白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和相 ,倫須任何一方補繳證件 、補蓋印章或

一烏其他必要之行鳥時 ,該方應無條件於受任地政士通知之期日內配合辦理 ,不得刁

難 ,推諉或藉故要求任何補貼。
第八條 擔保責任 :

出賣人擔保本約標的物產權清楚 ,權利絕無任何瑕疵。如有他人主張權利或他項權利設
定之任何產權糾紛．晴事 ,除本約男有約定外 ,出賣人應於移轉登記前理清或排除。

第九條 標的物點交 :

一、本約標的物除另有約定外 ,出賣人應於買受人給付尾款之同時 ,艙遷完畢點交予買
受人使用管業。筆方同意依現狀點交使用 ．

第十一條 違約罰則 :

買受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致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經出賣人定期催告仍不履行出
賣人除得解除契約外 ,亦得沒收買覓人已繳之所有價金 ,作烏懲罰性違約金,如倚有其它損害 ,

並得請求賠償 。

余     年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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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鼓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經買受人定期催告仍不履行

者 ,買受人除得解除契約外 ,亦得請求出賣人加倍返還已收之所有價金 ,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

如倚有其它損害 ,並得請求賠償。

第十二條 契約分存 :

本約各條款均由雙方事先詳細審閱、磋面、瞭解而簽署 ,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誠實信

用原則及有關法命之規定辦理 ,恐口無憑 ,特立本契約書壹式三份 ,由買受人、出賣人及受任

地政士各執乙份烏憑。     !
第十三條 其它特約事項 :

雙方同意依本條第  一、 款規定辦理 。
一、本契約之附件烏契約之一部 。
二‵雙方約定以現伺一使用範圍使用 ,買方同意現不辦理分割及產權移轉 ,僅依現有
點交位置便用 ,賣方日後有出 買方之便用權利按現

狀位聲點交於新的所有權人 口各無異議
三 、本契約如涉及訴訟 ,雙方同意 院烏第一審管轄

法院 。

蠫

鑫
一

買   方 :玉清宮
負 責 人 :徐耀宗
身分證字號 :

懈驔易籩輜

中華民盛 /￣  100 年 12 月  1  日

鞷媚字麛:羅濟彬｜豨期豳

一巾中吉里

中市;
吉
至

址

話

址

話

地

電

地

電

付款明細 金   額 (新臺幣 ) 簽    收

l:20

土地款 : 氳拾肆萬伍仟

秀
工程款 艅 萬

ㄟ、
ㄟ︴/ /

余鬃    等產客


